
 

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

工作的通知》，独立董事需出具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

独立意见，现作出如下说明： 

鉴于国内外钢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，为充分把握市场销售时机，

使公司国内外销售分支机构在公司统筹策划下积极参与国内外供货

招标项目，经公司五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延长为全资

子公司供货事项提供履约保函授权期限的议案》，授权公司管理层全

权审批公司为国内外全资销售子公司在公司统筹策划下参与以本公

司产品和服务为主的国内外供货事项提供履约保函。截止本报告期

末，本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宝钢欧洲贸易公司提供 2笔连带责任履

约保函：其中一笔 2.5 亿美元，期限自 2012 年 8 月 30 日至 2017 年

8 月 30 日，另一笔 2.81 亿美元，期限自 2014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7

年 10月 21日；为下属公司宝钢中东公司提供 2笔连带责任履约保函，

其中一笔 0.29 亿美元，期限自 2015 年 3 月 31 日至 2018 年 6 月 29

日，另一笔 0.19 亿美元，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5 月

30 日；为下属公司宝钢澳大利亚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一笔连带责任履

约保函共计 0.09 亿美元，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 月

20日。上述保函金额合计 5.88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 40.76亿元，占

本公司期末净资产比例 3.1%。上述担保公司均承担连带责任，目前

无导致公司实际履行连带责任的事项发生。  

对本公司而言，上述履约保函并无实质上的风险扩大，与一般担

保事项存在本质差别。 

除上述担保外，2016年度公司无对外担保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

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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